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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句簡介 

  複句是由兩個以上的子句所構成，用以表達因果、假設、轉折、讓步等等關係。

例如： 

  因為星星的位置會隨著時間移動，所以每天晚上所觀看到的星星，以及它們所在

的位置都不大相同。（翰林自然與生活第 6冊） 

  這句話是由「星星的位置會隨著時間移動」和「每天晚上所觀看到的星星，以及

它們所在的位置都不大相同。」兩個子句組合而成。其中「因為」和「所以」兩個詞

稱為「關聯詞語」，用來連結兩個句子的因果關係，清楚標示何者為「因」，何者為「果」。

這樣的句型結構就稱為「因果複句」。 

複句在閱讀與寫作極為重要 

  複句的教學關係到學生閱讀與寫作能力的培養，不論是文學作品的閱讀及寫作情

感表達，或是論說性文章的理解與推論，複句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然而在教學上，

複句屬於國語的教學範圍，故複句的教學安排必須兼顧其他領域（如自然、社會等）

對複句使用的需求。然而，在九年一貫國語文課綱中並未規範複句的實際內容為何。

所以若是國語科對複句的教學未能顧及其他科目的需求，或是其他科目使用太過艱深

的複句，都會影響到學生對於課文內容的理解，甚至影響到教學的成效。 

國語課本所教的複句夠用嗎？ 

  為了解複句在教科書中實際的使用情形，我們分析依據教育部 97 年課綱編輯的

小學國語、自然及社會教科書所使用的七類複句，包括「目的」、「因果」、「時間」、

「假設」、「條件」、「選擇」及「轉折」等，結果發現確實存在部分的問題。 

  表一是在教科書中七類複句占所有句子的比例，從表中可以發現，國語教科書的

複句使用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趨勢，自然科的比例在 5-6 年級也明顯比 3-4 年級高些。

但是社會科從一開始（3 年級）的使用比例就達到最高峰，沒有由少而多的安排，而

且相較於國語及自然科比例明顯高很多。這很可能是社會教科書忽略了國小 3-4 年級

才開始學習基礎複句的事實。 

  



表 1、七類複句占總句數的百分比 

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

國語（A 版） 1.8% 3.4% 6.7% 

國語（B 版） 0.4% 5.3% 4.8% 

國語（C 版） 2.0% 5.6% 5.5% 

自然（A 版）   7.5% 

自然（B 版）   6.9% 

自然（C 版）   7.8% 

社會（A 版）   15.5% 

社會（B 版）   17.3% 

社會（C 版）   15.3% 

為了更清楚觀察，表二中我們比較國語 1-3 年級所收錄的複句，以及自然、社會

教科書所使用的複句。從表二中可以發現除了「時間複句」外，其他各類複句到國小

3 年級時，在國語及自然科使用量都還很低，社會科則每一種複句的使用量都很高。

其中「目的複句」在國語 A 版及 B 版都是 3 年級開始出現在課文中，但是社會科 3 年

級卻大量使用「目的複句」，「選擇複句」也有類似的情況。從課綱的角度來看，國

語科在 3-4 年級逐漸增加複句的數量，符合課綱對 3-4 年級能夠掌握基本複句的要求。

但是社會科在複句的使用上明顯超過了國語複句的教學安排。 

 

表 2、國小三年級教科書中的複句使用情況 

  目的 因果 時間 假設 條件 選擇 轉折 

A

版 

國語1-3年級 0, 0, 11 0, 3, 14 4, 11, 25 0, 2, 6 0, 3, 3 0, 0, 6 0, 1, 2 

自然3年級 1 1 19 2 8 7 1 

社會3年級 25 25 28 21 8 30 5 

B

版 

國語1-3年級 0, 0, 3 0, 3, 13 1, 5, 14 0, 6, 7 0, 6, 4 0, 0, 0 0, 1, 6 

自然3年級 1 9 12 2 3 0 6 

社會3年級 17 13 54 12 2 25 1 

C

版 

國語1-3年級 0, 4, 5 0, 4, 13 2, 9, 19 0, 5, 10 0, 3, 4 1, 2, 5 0, 2, 3 

自然3年級 2 4 19 3 2 6 7 

社會3年級 17 25 35 15 9 24 2 

註：表中的數字代表各類複句在該年課本中出現的次數，其中國語課本列出 1-3 年級 3 個數

字，藉以呈現該類複句在哪個年級開始出現於國語課本中。 

  另外，仔細分析複句所使用的關聯詞語後，我們發現，「目的複句」在國語課本

中幾乎都是「積極性目的複句」，例如： 



  為了養家奉母，孟郊不得不奔走在外，四處借米糧。（南一國語第 10冊） 

  但是在自然及社會課本中卻常常使用「消極性目的複句」，例如： 

  長期不使用時，應將電池取出，以免電池內的化學物質滲出，使電器損壞。（康

軒自然第 4 冊） 

  我們應該入境隨俗，尊重各個社會的規範，以免做出失禮的事。（康軒社會第 5

冊） 

  「積極性目的複句」和「消極性目的複句」的差異在於，前者的「目的」是積極

性的作為，像是「為了養家奉母」，後者則是消極性的避免發生不利的情況，例如「以

免電池內的化學物質滲出」。「條件複句」也有類似的情況，國語課本中 3-4 年級通

常只教「特定條件複句」，例如： 

  只有大家都安寧了，你也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寧。（翰林國語第 11 冊） 

  但是社會課本中 3-4 年級就使用了「無條件複句」，例如： 

  生活中，不論自然現象或人為製作用來測量時間的物品，都具有規律性、重複出

現或重複操作的特徵。（南一自然 4 冊） 

  不論校內或校外，這些活動都能豐富我們的學習生活。（南一社會第 1冊） 

究竟是國語所教的複句不夠用還是其他科目使用太難的複句？ 

  在實際觀察之後發現，這些複句使用落差的原因，存在兩方面的因素：一部分是

國語科對複句的教學未能顧及其他科目的需求（如消極性目的複句），另一部分則是

其他科目未能考慮學生在國小 3-4 年級才開始學習基礎複句的事實。至於要一一判定

「究竟是國語應教未教，或是其他科目使用太難的複句？」建議在課綱複句的使用上

應該訂定基礎複句與各種複句的參考內容，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。如此才能釐清目前

國語科各年級所教的複句還有多少遺漏的，同時也促使自然及社會科所使用的複句盡

量使用國語已經教過的複句句型，使用比較簡單的關聯詞語，並避免使用超過學生語

言能力的表達方式。由此提高教科書的可讀性，進而增進學生的學習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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